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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发行价格的核查意见 

 

嘉源(2019)-02-014 

敬启者： 

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

防”或“公司”）的委托，本所担任中国海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已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出具了

嘉源(2018)-02-063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

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核查意见》（以下

简称“原核查意见”）。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案中的发行价格向下调

整条件已被触发，公司董事会拟不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问题与解答》”）等

相关规定，出具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原核

查意见中的含义相同。本所经办律师在原核查意见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

核查意见。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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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内容，本所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 发行价格调整条件的触发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前，出现下述情形的，公司

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对重组发行价格

向下调整：（1）上证综指（000001.SH）或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在任

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中国海防因本次交易首

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点数（即 3,159.05 点或 1,274.09

点）跌幅超过 15%；且（2）中国海防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

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中国海防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价扣减中国海防 2017 年权益分配（即 0.062 元/股）后的价格（即

31.71 元/股）跌幅超过 15%。 

根据公司《关于不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说

明》，上证综指（000001.SH）或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在 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7 日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期间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因

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点数（即 3,159.05

点或 1,274.09 点）跌幅超过 15%；且公司股价在此期间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

少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价扣减公司 2017 年权益分配（即 0.062 元/股）后的价格（即 31.71

元/股）跌幅超过 15%。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中的发行价格向下调整条件已被触发。 

二、 本次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2 月 12 日，中国海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不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议案》，结合目前

公司股价情况、公司股票近期走势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公司董事会拟不根据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对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一）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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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价格调整机制触发后，若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后的股票发行价格将较原

设置的发行价格下降，公司发行股份数量增加，总股本增加，每股收益相应被摊

薄。董事会认为，本次不进行价格调整，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广度和深度，进一

步加强业务协同，有效提升公司整体价值，极大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公司董事会亦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具有充分的信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将得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进一步

增强，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为更好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需要，经

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价格保持不变。 

（二）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影响及对于股东的保护 

鉴于本次不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估值、发行股份数量、发行后股东持股比例等较原方案均不发生变化，

上述事宜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置入公司，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

规模均有较大幅度地提升，有利于增厚公司每股收益，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即

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本次不进行价格调整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推动本次

交易的顺利完成，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三、 董事会履职及信息披露情况 

（一）相关规定 

根据《问题与解答》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在调价条件触发后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对是否调整发行价格进行决议；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应当披露原因、

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等，并应同时披露董事会就此决策的勤

勉尽责情况。 

（二）董事会履职及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于 2019 年 1 月 8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中国海防应

在调价触发条件首次成就日（即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与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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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日（即 2019 年 1 月 8 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确定是否对

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2019 年 2 月 12 日，中国海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不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

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出具《关于不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的说明》，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原因、影

响以及对股东的保护等进行充分评估论证。 

上述中国海防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意见、《关于不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说明》将

随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条件触发后，公司董事会已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规定

的期限内审议决定不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并就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原因、影响以及对股东的保护等进行充分评估论证，

同时说明了董事会就此决策的勤勉尽责情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问题与

解答》的相关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不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以及董事会履职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问题与解

答》的相关规定。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核查意见仅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特此致书！ 

（以下无正文）






